附件

[bookmark: _GoBack]红寺堡城西至G338连接线工程红柳沟大桥
建设方案暨防洪评价报告审查意见

2025年11月14日，受自治区水利厅委托，自治区河湖事务中心在银川组织召开红寺堡城西至G338连接线工程红柳沟大桥涉河建设方案暨防洪评价报告技术审查会。参加会议的有特邀专家和水利厅河湖管理处、规划计划处、水文中心、防御中心、河湖中心，吴忠市水务局、红寺堡区水务局以及吴忠市红寺堡区交通运输局等单位的专家和代表。审查组听取了宁夏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红寺堡城西至G338连接线涉河建设方案》（以下简称《建设方案》）和宁夏山河朗清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关于《红寺堡城西至G338连接线工程红柳沟大桥防洪评价报告》（以下简称《评价报告》）的汇报，经过认真讨论，形成审查意见如下：
一、该项目建设可有效改善红寺堡区区域路网结构和区域路况，满足区域交通量快速增长需要，促进红寺堡区经济快速发展，建设红寺堡城西至G338连接线工程十分必要，同意跨红柳沟大桥建设。
二、基本同意《评价报告》中桥梁跨越红柳沟位置。桥梁跨越红柳沟断面位于红柳沟中游，桥梁中心桩号为K2+168.35，桥梁中心坐标为东经106°1′41.20″、北纬37°24′2.67″，距下游入黄口45.8公里，距下游鸣沙洲水文站39.7公里。该段红柳沟岸线功能分区为控制利用区。
三、基本同意桥梁跨越红柳沟的建设方案。桥梁全长129m，桥梁全宽25.5m，桥跨布置为4.5m+3×40m+4.5m。
四、桥梁设计防洪标准为100年一遇。跨越红柳沟位置100年一遇设计洪峰流量为985m3/s，相应洪水位为1296.05m（1985国家高程基准，下同）。桥墩顺水流方向轴线与中高洪水时的主流方向夹角为0°。
五、基本同意《评价报告》中壅水及冲刷计算成果。现有桥梁100年一遇设计洪水情况下壅水高度为0.32m，壅水长度为231m，桥墩占用河道行洪断面面积为38.5m²，阻水比为13.9%；改建后桥梁100年一遇设计洪水情况下壅水高度为0.08m，壅水长度为57m，桥墩占用河道行洪断面面积为4.5m²，阻水比为1.6%，改建桥梁较现有桥梁阻水比减小，更有利于河道行洪。河道主槽内无桥墩，主槽内一般冲刷深度3.34m，局部冲刷深度0m，最大冲刷深度3.34m；滩地一般冲刷深度1.09m，局部冲刷深度0.89m，总冲刷深度为1.98m。
6、 桥梁跨越红柳沟防洪要求梁底高程为1296.88m，桥梁设计最低梁底高程为1299.44m，较防洪要求梁底高程高2.56m，满足河道行洪要求。
7、 同意《评价报告》提出的对桥位下游39.7km处鸣沙洲水文站水文测验无影响的结论；同意对桥位下游30m处河道右岸河道主槽护岸顶部水位站测流河段内水位、流量以及该站水位流量关系曲线基本无影响的结论。桥梁建设期间应做好对水位站的安全防护，不得影响和破坏水位站基础稳定。
8、 桥梁对现有护岸工程产生影响，基本同意《评价报告》提出的对现有护岸影响消减措施，建设单位应对桥位上游10m至下游40m处的两岸护岸工程按照原标准修复及基础加固防护，两岸总长151m。防护工程纳入主体工程设计，与桥梁建设同步实施，在汛期前与桥墩同步完成施工。
九、项目建设涉及的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由建设单位负责与有关方面协商解决。
十、项目开工前，建设单位应根据项目行政许可批复，将施工安排报红寺堡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施工安排应包括占用河道管理范围内土地情况和施工期防汛措施。
十一、项目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应加强施工管理，严格按照施工方案进行施工，严禁在河道内弃土弃渣、排污。
十二、项目建成后，建设及运行管理单位应接受项目所在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事中事后监督管理，若水利部门今后在本项目区河道管理范围内实施水利工程，应服从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安排调度。
十三、建设单位应在竣工验收六个月内向行政许可文件明确的项目监管责任单位报送有关竣工资料。

